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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积极推进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切实加强火

灾防范和风险管理工作的通知（公通字[2006]34号）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各保监局，各财产保险公司，各

保险行业协会： 火灾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多

发性灾害。据统计，1996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生火灾191万

起，造成2．5万人死亡、直接财产损失145亿元。同期，全国

保险业的火灾赔款与给付逐年增加。为充分利用保险业的经

济补偿和辅助社会管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保险在火灾防范和

火灾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1995年以来，国务院和国务院办

公厅先后转发了公安部《消防改革与发展纲要》和《关于“

十五”期间消防工作发展指导意见》，对推行火灾公众责任

保险和建立消防与保险良性互动机制提出了要求。2002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消防法执法检查组提出了“实行单位消防安

全强制保险制度，鼓励保险公司介入消防工作，利用市场经

济机制调节火灾风险”的建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的要求， 以及落实人大常委会消防法执法检查建议，推动建

立消防与保险的良性互动机制，公安部和中国保监会决定，

积极推进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切实加强火灾防范和风险管理

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发展火灾公众

责任保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商场市场、宾馆饭店、



歌舞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火灾致使公众伤害的问题突出

。由于这些场所的经营单位基本没有投保公众责任险，而发

生火灾后经营单位又无力承担对火灾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最

后往往是由政府“兜底包揽”对伤亡人员的灾后救助和经济

赔偿。特别是一些火灾涉及群体利益，赔偿金额巨大，如果

受害人得不到及时赔偿，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影

响社会稳定。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保险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

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火

灾造成的对第三者的伤害所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

的保险。发展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通过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

制，用商业手段解决责任赔偿等方面的法律纠纷，可以使受

害企业和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于切实保护公

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积极

发展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协

调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完善消防安全监管和建

设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

偿和辅助社会管理功能，提高社会的火灾风险管理水平；有

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灾后救助负担，促进政

府职能转变。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

发展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积极引导保险公司创新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销

售和服务，努力为群众提供可靠的火灾风险保障。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